
科研实验室安全教育与准入制度（试行）

第一章 适用范围

第一条 本制度适用于在我院学习、工作和外来进入科研实验室

的所有人员。

第二条 所有拟进入科研实验室的人员，须接受相关的安全准入

培训，在熟悉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了解拟进入实验室的安全状况、

掌握相关实验室安全知识、具备相应安全防护技能后，方可进入实验

室开展教学科研活动。

第二章 责任体系与落实

第三条 科研实验中心（筹）负责科研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的建

立与监督执行，宣传教育内容的组织，考核体系的建设。

第四条 科研实验中心（筹）负责开展实验室安全知识的宣传教

育，依托实验室安全准入考试系统制定准入考试试题和学习考核方案，

并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实验室准入考试。

第五条 各实验室安全责任人须根据所管理实验室的安全特点，

对进入实验室的人员进行专项教育并核实其准入资格，禁止未取得准

入资格的人员进入实验室。

第六条 如有未取得准入资格人员进入实验室，一经查实，将追

究相关学生及其导师的责任。因违反准入规定造成实验室安全事故的，

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章 教育内容及方式

第七条 教育内容

（一） 国家与浙江省关于高校实验室安全与环境保护方面的政

策法规以及学校的相关规章制度。

（二）实验室一般性安全、环境保护及废弃物处置常识。

（三）生物实验室的专项安全与环境保护知识。

（四）化学实验室的专项安全与环境保护知识。

（五）放射实验室的专项安全与环境保护知识。

（六）信息实验室的专项安全知识。

（七）实验室急救知识与事故应急处置预案。

第八条 教育方式

（一）实验室安全考试系统在线学习（以下简称在线学习），必

要时可集中安排专项教育培训。

（二）实验室安全考试系统在线考试（以下简称在线考试），必

要时可辅之于其他方式的考试。

对于在校学生，须围绕教育内容安排学习培训。

第四章 准入资格与流程

第十条 相关人员取得准入资格的条件与流程

（一）学生

1、实验室安全准入教育纳入新生入学教育环节，组织集中学习。

2、在线学习。

3、在线考试成绩合格。



4、打印实验室安全考试合格证书、签字确认，获得准入资格。

（二）教工（含专兼职实验人员）

1、在线学习。

2、在线考试成绩合格。

3、打印实验室安全考试合格证书、签字确认，获得准入资格。

（三）其他人员（外来人员、临时人员等）

1、向实验室所在单位提出申请。

2、在线学习。

3、在线考试成绩合格。

4、打印实验室安全考试合格证书、签字确认，获得准入资格。

违反实验室管理规定者，视情况取消其准入资格。须经过重新学

习考试并经院部审核合格后方可再次准入。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制度未尽事项，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学院科研实验中心（筹）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

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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